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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

军队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,是党中央、国务

院、中央军委作出的重大决策。为进一步做好总

后师以下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工作,依据军委、

总部和国家部委、北京市有关政策规定,结合总后

实际,编印了《军队退休干部移交政府安置工作手

册》(以下简称《手册》),供学习参考。

《手册》中涉及内容如与新的政策规定不一

致,以新的政策规定为准。

《手册》为内部资料,请妥善保管、列入移交。

总后政治部干部部

二〇一五年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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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安置对象

1.移交政府安置对象

根据 国 务 院、中 央 军 委 〔1981〕39号 和 国 发

〔1984〕171号等文件规定,解放战争时期入伍 (含

参加地方革命工作时间,下同)的团职或行政十五级

以下和相当职务 (职称)、级别的干部,以及抗日战

争时期入伍的营职或行政十九级以下和相当职务 (职

称)、级别的干部移交政府安置管理;建国后入伍或

参加革命工作的正师职 (含相当职级)以下退休干

部,移交政府安置管理。

2.安置去向的确定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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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中办发 〔2004〕2号文件规定,对符合移交政府安

置条件的军队离退休干部,根据个人不同情况,一般

可以在部队驻地、本人原籍或入伍地、配偶原籍或配

偶、子女、父母居住地安置。安置去向已审定的不再

改变。

独生子女是现役军官或现役文职干部的,或者子

女都是现役军官或现役文职干部且家庭生活基础在当

地的,可以到子女所在地安置。

在边远艰苦地区工作满10年且在该地区离休退

休的,或者从事飞行、舰艇工作满10年的,或者因

战因公被评为二等乙级以上伤残的,师级的可以到安

置地所在省的省会城市安置,团级以下的可以到安置

地地级市安置。

在西藏自治区、青海省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

作,离休退休时自愿留在该省、自治区安置的,师、

团级的可以在省会 (首府)城市安置,营级以下的可

以在本地地级市安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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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安置去向审定范围

民政部办公厅、总参谋部军务部、总政治部干部

部政干发 〔2014〕195号文件规定,安置去向审定范

围是:已批准退休,符合移交政府安置范围尚未审定

安置去向的退休干部。

4.安置去向审核和住房保障方式审定方法

总参谋部军务部、总政治部干部部、总后勤部基

建营房部政干发 〔2013〕11号文件规定,退休干部

安置去向审核和住房保障方式审定工作,由团级以上

单位组织实施。安置去向和住房保障方式在征求本人

意见的基础上,由单位审核把关填写安置去向及住房

保障方式审定表 (一式8份),经本人签字后上报。

审核安置去向人员名单,抄送同级后勤财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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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北京市、天津市、上海市安置条件

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、中央军委办公

厅中办发 〔2004〕2号文件规定,离退休干部具备下

列条件之一的,可以到北京市、天津市、上海市安

置:

(1)本人家庭生活基础在北京市、天津市、上海

市,配偶 (含现役军官和现役文职干部,下同)在北

京市有常住户口 (含服役时间,下同)4年以上,在

天津市、上海市有常住户口,只身到该市安置的。

(2)本人原籍或户籍在该市并从该市入伍的。

(3)配偶在天津市或上海市原有常住户口、从天

津市或上海市迁出随军的,配偶随军前或结婚时在北

京市有常住户口的。

(4)独生子女在该市工作并有常住户口的,或者

独生子女为部队营级以上现役军官或相当职级的现役

文职干部且家庭生活基础在该市 (其配偶在北京市有

常住户口4年以上)的,或者子女都在该市有常住户

口 (在北京市的其中一名有常住户口4年以上)的。

(5)在边远艰苦地区工作满10年且在该地区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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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退休,或者从事飞行、舰艇工作满10年,父母在

该市有常住户口的;或者本人无配偶、无子女,父母

在该市有常住户口的。

6.北京市安置须提供的材料

北京市人民政府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办公室京

军休办发 〔2011〕25号文件规定,申报进北京市安

置须提供材料:

(1)《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去向及住房保障方

式审定表》(须有本人亲笔签名)。

(2)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本人的离休退休审批报告

表复印件。

(3)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本人的最后一次任免晋级

报告表复印件。

(4)专业技术七级干部须另附 《高级专业技术职

务任免呈报表》复印件。

(5)后发 〔2008〕17号文件出台以后因伤病残

批准退休的,须提供 《军人残疾等级评定审批表》或

《现役军官、文职干部因病基本丧失工作能力医学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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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表》;后发 〔2008〕17号文件出台以前因伤病残批

准退休的,应根据当时有关规定完善相关手续。

(6)审定对象为双军人,须配偶单位干部部门出

具有关情况说明。

符合进北京市安置条件第一条须另附:

(1)配偶在京常住户口复印件 (正反面均须复

印,下同)。

(2)配偶为现役军官和现役文职干部,其所在单

位干部部门出具的在京工作证明原件和档案履历书复

印件并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由经办人签字。

符合进北京市安置条件第二条须另附:

(1)入伍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入伍注销户

口证明信原件。

(2)入伍登记表复印件并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

章”且由经办人签字。

符合进北京市安置条件第三条须另附:

(1)从北京市迁出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迁

出户口证明信原件 (须注明:何时在该地登记户口,

何时因何原因迁出户口)。

(2)干部部门批准随军报告表的复印件并加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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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由经办人签字。

(3)结婚证复印件并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

由经办人签字。

符合进北京市安置条件第四条须另附:

(1)独生子女证复印件并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

章”且由经办人签字,在京常住户口复印件及工作单

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在京工作证明原件 (须注明:姓

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工作单位、工作单位地址、工作单

位联系电话及联系人)。

(2)现役军人须提供: 《独生子女证》复印件;

最后一次 《任免 (晋级)报告表》复印件;所在单位

干部部门出具在京工作证明原件;《结婚证》复印件;

配偶为非军人时须提供其在京常住户口复印件,配偶

为军人时须提供其档案 《干部履历书》复印件和其所

在单位干部部门出具在京工作证明原件。如子女无工

作,须子女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出具无工作证明

(须注明: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为其辖区居民、现无

工作);如子女为在校学生,须出具在校学生学籍证

明 (须注明:姓名、身份证号码、就读年级、何时毕

业)。上述复印件均须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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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办人签字。

(3)军区级单位干部部门出具军队离休退休干部

所有子女情况证明原件和在京常住户口复印件。

符合进北京市安置条件第五条须另附:

(1)父母在京常住户口复印件。

(2)该地区确定为边远艰苦地区的文件复印件并

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由经办人签字。

(3)从事飞行、舰艇工作满10年的 《干部档案

履历书》复印件并加盖 “档案管理专用章”且由经办

人签字。

(4)军区级单位干部部门出具军队离休退休干部

无配偶、无子女及其父母情况证明原件。

7.夫妇双方同为军人的安置去向

民政部、总政治部政干 〔2006〕179号文件规

定,离退休干部夫妇双方同为军人的,安置去向必须

一致。安置去向一经审定不再改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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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已购军建住房军人的安置去向

总参谋部军务部、总政治部干部部、总后勤部基

建营房部政干发 〔2013〕11号文件规定,在职已购

买军建住房的,在符合安置去向审定条件的前提下,

审报安置去向应与已购住房所在地相一致,确需易地

安置的,部队不再解决安置住房,由个人承诺自购住

房、按计划移交。

9.安置去向审定程序和要求

民政部、总政治部政联 〔2006〕11号文件规定,

安置去向审定工作按照军队审核、地方审定的方式进

行,由军区级单位干部部门和省级政府安置部门组织

承办。

年度安置去向审核工作在第一季度进行。部队团

级以上单位干部部门组织填写 《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

置审定表》,经离休退休干部本人签字后,录入军队

离休退休干部安置计划审定人员数据库,由军级 (含

独立师级)单位干部部门负责审核,报军区级单位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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